上海商学院

全日制硕士学位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和学校规定，全日制研究生定向单位（简称甲方）、培养单位上海商学院（简称乙方）及全日制定向培养研究生本人（丙方），就全日制硕士学位研究生定向培养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1、 全日制定向研究生名单
	姓名
	身份证号
	专业名称
	攻读学位
	基准学制
	培养拟开始
时间

	
	
	
	专业硕士
	2年
	2026年9月


二、培养、管理与就业

丙方在校学习期间，乙方按教育部和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培养。在学期间，其人事档案、工资、户籍、福利待遇、生活补贴、医疗费用等仍全部保留在甲方，不享受国家助学金和学业奖学金等奖助政策。甲方主动配合做好全日制定向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工作，如因病或其他原因不宜继续学习的，由乙方按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乙方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注明学习方式的毕业证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

丙方毕业时，不列入就业计划。一律回原定向工作单位就业，乙方将其在校期间的学籍档案、毕业证书、专业学位证书转给甲方。
三、学费以及其他教育培养费用

甲方或丙方应承担在学期间学费以及其他教育培养费用。学费以及其他教育培养费用按学年付清后，乙方办理入学注册或当学年研究生注册手续。延期毕业的，按照延期期间缴纳相应学费以及其他教育培养费用。
丙方未在规定时间内缴费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将按照学校相关条款作不予注册或自动退学处理。

四、其他事项

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至丙方毕业后到原定向工作单位甲方报到为止。

根据教育部以及上海市教委有关规定，本协议应当在当年拟录取名单报上海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级招生考试机构录取检查前签订生效后提交，如因甲方或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交本协议或不签字，造成招生录取工作延迟或其他后果的，由甲方或丙方承担相应责任。
如考生最终未被录取或入学后退学取消学籍，本协议则自动失效。协议书未尽事宜，甲方和丙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丙方因报考、录取、就业等问题与甲方产生的问题由其本人自行处理。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违约者需依法依协议承担由此而产生问题的一切责任。

甲方：                （公章）     乙方：           （公章）

甲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全日制定向培养研究生（丙方签字）：

年  月  日



